附件1
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征收补偿方式
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可申购安置房；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
二、被征收人、房屋用途以及面积的认定
（一）被征收人的认定
1．对持有房屋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的，以证载登记的产权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2．一份产权登记上既有产权人又有共有人的，按产权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3．产权人已去世的，按共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产权人（共有人）均去世的按法定继承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4．世居房（遗产房）由街道、社区确认，经公示无异议后其所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5．符合建房条件，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住宅房屋，依据村镇房屋建设相关规定，经街道、社区初步认定，由区房屋征收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合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其所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二）被征收房屋的认定
1．被征收人应提供户口本、居民身份证，被征收房屋的用途以房屋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等合法手续的记载为准。
2．被征收房屋符合建筑规范要求，且为实际生活或居住用房。
3．按照相关规定经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
（三）房屋面积认定及申购的原则
1．被征收人持有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或建房手续齐全的，按证载的合法建筑面积予以补偿。
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超过24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只支付原房补偿款。
2．被征收人依法享有“一户一宅”权益，但权证不齐的，先由街道根据房屋建设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初步认定，再由区房屋征收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确认。
房屋认定面积原则上一人户不超过120平方米；二人户不超过180平方米；三人及以上户按人均不超过80平方米认定。认定以外的多余面积部分，给予砖混500元/平方米，砖木400元/平方米的补助。
3．对有证的世居房（遗产房）必须“证房相符”方能以证载面积确认（最多不超过240平方米）；对“证房不符”的，视为无证房，由社区出具继承人与原房主的关系及房产证明后，结合实际丈量面积按最高不超过120平方米给予认定，认定以外的多余面积部分，给予砖混500元/平方米，砖木400元/平方米的补助。
三、被征收人家庭人口的认定
1．被征收人及家庭成员为被征收区域常住户口，且为吴墅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被征收家庭成员中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经街道、社区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可计入家庭人口，符合被征收人家庭自然分户条件的可自然分户或照顾分户：
（1）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在校大、中专学生；
（2）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现役士兵；
（3）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服刑人员。
3．被征收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为吴墅社区原集体组织成员，户口迁出原因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享受过福利实物分房、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的，经相关部门确认，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可计入家庭人口（需提供户籍直接迁移证明）：
（1）购买小城镇户口、购买商品房户籍变更的人员；
（2）因办理“92地方城镇居民”、“95机专户口”、“蓝印户口”从本征收区域迁出的人员（仅限于本人），户籍迁出时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可照顾分户；
（3）因考学（大中专、研究生）、服兵役、征地安置、农转非（含顶职、招工、转正）户籍迁出未迁回的，其本人可计入家庭人口（仅限于本人），户籍迁出时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可照顾分户；
四、被征收人家庭自然分户的原则
1．被征收人的父母、已婚子女，符合家庭人口认定条件的，可自然分户。达到法定婚龄的未婚子女，可照顾分户。
2．家庭分户应当在审定总面积中按自然间分割，分割面积原则上不少于30平方米。
3．所有离婚方式都不作为分户条件，离婚双方合并计算认定面积。
4．世居房、遗产房不予分户（指祖辈留下来，未处置的房屋），与继承人在本地所有的房屋合并计算安置。
五、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由原房补偿款和购房补偿款两部分组成。原房补偿款由确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购房补偿款按照安置房价格的86%确定。
六、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费标准
（一）搬家费：按被征收人的联合确认面积每平方米20元计算，不足2000元的补足至2000元。
（二）自行过渡费：按被征收房屋联合确认面积计算，每月每平方米9元，不足900元补足900元，过渡期自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过渡期不超过36个月。自逾期之日起，每月支付双倍的过渡费。实行货币补偿放弃申购安置房的，一次性给予50元/平方米补偿，不足5000元的补足至5000元。
（三）提前搬家奖励费
在签约期限内完成协议签订并搬迁交房的被征收人按联合确认面积给予410元/平方米的奖励（每户不足5万元补足5万元）。
（四）房屋设备拆移有关补助标准为：
1．有线电视拆移补助费：400元/户；
2．固定电话拆移补助费：310元/部；
3．宽带网拆除补助费：500元/端口；
4．空调拆装补助费：200元/台；
5．太阳能热水器拆装补助费：2500元/台；
非住宅房屋设备迁移补助费参照征收住宅房屋标准补助。
（五）装修补偿标准
被征收人的房屋装修补偿费按联合确认面积给予500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偿。对被征收人房屋实际装修标准高于500元/平方米的，由评估机构据实评估补偿。
（六）附属设施由评估单位评估后予以补偿。
（七）被征收人放弃申购安置房的，按照原房补偿款和购房补偿款不超过20%给予奖励。
（八）经联合确认后超出面积的无手续房屋，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家交钥匙的，在前期补助的基础上，另给予500元/平方米的奖励。
七、安置房的地点、价格、套型、建筑面积、分配办法及结算方式
1．安置房地点：淳化集镇复建小区。
2．安置房价格：6000元/平方米。
3．房屋套型、建筑面积：
A户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  
B户型：建筑面积约90平方米
C户型：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
（建筑面积以规划部门及房产部门测绘为准）
4．安置房分配办法
选择申购安置房的，以抽签的方式进行选房，选房过程由公证处全程公证。
5．被征收人申购安置房时，由被征收人按照安置房建筑面积套型自由组合，原则上不得超面积安置。因房屋套型等原因，造成被征收人实际购买的安置房总面积超过其可申购面积的，被征收人按照下述标准支付超面积的购房款：
①超出面积在10平方米（含）以内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计算购房款；
②超出面积在11—15平方米（含）以内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上浮20%计算购房款；
③超出面积在16平方米（含）以上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上浮50%计算购房款。
八、住宅房屋用于经营的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房屋用于持续实际经营且具备营业执照的，其经营面积由街道、社区和区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确认，并经公示无异议，联合确认后的营业面积部分，另增加其原房补偿款50%给予停业损失补偿。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家交钥匙的，另增加500元/平方米奖励。
九、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非住宅房屋的认定
1．被征收房屋的建筑用途，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建房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等合法手续的记载为准。
2．对调查登记后突击新建的建（构）筑物和认定为违法建设的房屋，一律不予认定补偿。
（二）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补助
1．被征收企业的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的补偿标准，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给予补偿。
2．非住宅房屋中非营业用房的设备搬迁费用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8%的补偿，停业补偿费用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5%的补偿。
3．提前搬迁奖励费：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搬迁的，可以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总额的20%奖励。 
4．对无法进行搬迁和再次安装使用的生产设备，经联合确认后，由评估机构评估或区物价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后给予补偿，补偿后的生产设备由项目单位处理。
十、住宅房屋的特别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家交钥匙的，可给予下列特别奖励：
1．对在征收期限内签约并交房的每个自然户，可给予5万元/户的奖励。
2．对无新建房的，可给予每个自然户3万元的奖励。
3．被征收人及其同户籍内直系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患癌症、精神病等重大疾病）且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在被征收人在与实施单位签订协议并交房搬家后可由本人书面提出申请。经社区对区级以上医院诊断书、住院记录、治疗费用等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可给予每人1-5万元补助费，一户合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5万元。

